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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婚姻继承案件办案高效手册》编写组编著的《婚姻继承案件办案高效手册》从一站式解决法律纠纷
的角度出发，融合法律依据、典型案例、文书图表等办案必备元素，旨在为读者高效办理案件提供完
备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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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理解与适用 （如何理解本条规定中的“无过错方”） 有权在离婚后再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
主体必须是无过错一方，不能根据过错的大小进行相应的赔偿。
《婚姻法》第46条规定得很明确，只有无过错方才有权利、有资格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存在区
分过错大小的问题。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则双方都没有资格请求损害赔偿，这一点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务请读者
注意。
 （怎样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本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1）物质
损害是指无过错方因另一方过错行为造成的物质上的现有财产权益的损失，但不包括因离婚所受到的
期待财产权益的损失，如遗产继承权、保险受益权等。
对于物质损害，一般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承担责任。
（2）精神损害是指过错行为导致婚姻破裂，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
这种离婚精神损害无需请求权人负举证责任，只要加害人有上述严重过错行为并且是导致离婚的原因
，法律即推定这种精神损害存在。
因此，离婚精神损害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而不是“需证明的精神损害”。
对精神损害，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过错方除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责任外，还可以根据
无过错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于离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如何确定，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指出：“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由此，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根据以下因素确定：（1）过错程度；（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
式等具体情节；（3）所造程的后果；（4）过错方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5）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此外还需注意，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双方具有合法婚姻关系，如果双方的婚姻宣告为无效婚姻
或者双方仅仅是同居关系，则无权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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